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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司发〔2019〕19号
━━━━━━━━━━━━━━━━━━━━━━━━━
芒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全市行政执法主体

资格清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直各行政执法单位：
按照市委深化党政机构改革工作总体部署要求，2019年3月全市已完成行政机关机构改革工作。鉴于此次机构改革涉及部门多，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和机构改革职能职责变化较大， 2016年全市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理的结果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云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19〕39号）要求，按照《云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市司法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对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开展一次全面清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对象和内容

（一）清理范围：全市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政府部门依法实施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主体包括法定行政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依法受行政机关委托执法的组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二）清理内容：各部门应当对照现行有效的行政执法依据和本部门“三定”（即：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规定认真组织填报。
（三）行政执法职权类型主要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征用、行政收费、行政登记、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检查。

（四）行政执法依据：按照各部门的职权，认真对照本部门执行的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内容进行梳理，具体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省政府规章五类。
二、清理工作步骤
此次清理工作，由市司法局负责组织对全市各部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审查、确认和公告工作。各部门填写清理表格，经市司法局和各部门审定确认后，由市司法局以政府名义于2019年7月30日前通过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并报州司法局备案。
三、相关要求
（一）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理公告工作，严密组织，指定专人负责，严格审查确认，将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工作纳入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统筹考虑，按时完成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工作。

（二）各部门要按照清理工作的要求和标准逐项进行清理，清理出本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对应的行政职权等，并按要求填写《行政执法主体审核登记表》（附件1）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有关信息》（附件2）,于2019年6月28日前将纸质文本（经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与电子文档一并报送市司法局。各部门经过梳理研判确认没有行政执法权的，须书面说明并经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公章后以传真的形式报送市司法局。
（三）各行政执法部门对本部门的清理结果负责。对瞒报、漏报或未按规定时限完成清理任务的，要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各部门完成清理工作任务情况将列入年终综合考评进行考评。
若在清理工作中遇有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请及时与市司法局联系。联系人及电话：杨欣渟 2105106,13388828321。
附件：1.行政执法主体审核登记表

      2.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有关信息
                                  芒市司法局

                               2019年6月10日
───────────────────────────────────────────────────────────────────────────────────

  芒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9年6月10日印发

────────────────────────────────────────────────────

附件1

行政执法主体审核登记表

单位（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
	

	办公地址
	
	邮编
	

	机构性质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内设机构   □临时机构    □其他

	执法主体

类别
	    □法定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综合执法机构    

	执法职权

类型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检查 

□行政征收征用   □行政许可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经费来源
	    □财政全额拨款   □财政差额拨款   □自收自支   □其他        

	主要

执法

依据
	 

	部门

（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填表说明：

1.执法职权类型按照本单位实际行使的行政执法权类别填写，没有的在备注栏填无。有本表未列明的其他执法职权类型的，写明实际执法类型名称。

2.执法依据应当根据执法职权类型，分别填写相关依据。依据应当为规章以上的依据，列明至少一项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内容。

3.行政执法机关有所属其他行政执法主体的，应当分别填报。
附件2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有关信息

一、执法主体的名称（全称）:
二、负责人：

三、执法区域：

四、执法类别：

五、办公地址：

六、监督电话：

七、邮编：

八、主要执法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及条款）：



